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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谣言与“认知安妥性”∗

———一条非大数据化的智能鉴谣系统设计思路

徐 英 瑾

摘　 要：站在当代认识论的立场上看，“网络谣言”的构成要件之一———“与事实不符的虚构”———可以被替换为

“目标信念的认知欠安妥性”，即“目标信念太容易为假”。 而一个自动避谣系统对于一个信念的“欠安妥性”的评

估，则可以按照评测“特定背景信息下目标信念的‘使真者’的成真概率”的方式来进行。 此外，由于上述背景知识

的具体内容对于特定用户的价值观的依赖，这一方案在原则上就是与以“泯灭个体用户个性”为必然后果的大数据

技术截然不同的，并因此足以构成对于大数据技术的某种对冲技术。 站在更宏观的角度看，此项研究所具有的“打
通人文思辨与工程学研究之间的壁垒”的意蕴，又包含了如下两个目标指向：其一，通过工程学问题自身自带的“跨
文化性”，为英美认识论在华语世界的传播降低文化门槛；其二，通过上述这种工程学研究所自带的“可操作性”要
求，倒逼学院哲学家对认识论领域内的“安妥性”概念进行“可编程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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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

首先，笔者要解释本文标题中的“认知安妥性”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ｓａｆｅｔｙ）究竟是何意。 先请读者考虑如下

案例：张三在化学测验之前复习不足，因此，在做选

择题时，他只能通过抓阄来押答案。 假设最后一题

的答案是“Ｂ”，而且他也押中了，那么，这是否意味

着他已经获取了囊括在该答案中的化学知识呢？ 从

常识角度看，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说得具体一点，张
三此次获取正确答案的过程包含了太多的运气成

分，而只要幸运女神下次不再那么眷顾他，他就会马

上得出错误的答案。 此外，根据大多数人对于作为

名词的“知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与作为动词的“知道”（ ｔｏ
ｋｎｏｗ）的语义直觉，任何人要获取一项知识，或是要

知道某事，其获知的方式都应当具有一定的公开可

辩护性与可重复性，并由此在相当程度上排除掉

“认知运气”（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ｌｕｃｋ）的成分。 因此，张三如

果足够理智的话，他就不能在自我评测时认为自己

已经掌握了囊括在答案 Ｂ 中的相关化学知识，因为

他所蒙对的答案是缺乏“认知安妥性”的。 由于“认
知运气”本身就意味着产生错误的风险的存在，故
此，我们就不妨先将“认知安妥性”（以下简称为“安
妥性”）大致定义为一种能够在相当程度上豁免于

错误风险的认知状态。 在当代西方认识论（ ｅｐｉｓｔｅ⁃
ｍｏｌｏｇｙ）①文献中，“认知安妥性”也被视为“知识之

为知识”的一项必要条件。
———以上说的这些，与“网络谣言”又有什么关

系呢？
由于“网络谣言”本身不是一个成熟的学术词

汇，所以，在此我们只能满足于对于它的一个非常粗

疏的常识定义。 按照“百度百科”的说法，网络谣言

是指通过网络介质（例如微博、国外网站、网络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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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网站、聊天软件等）而传播的没有事实依据，带
有攻击性、目的性的话语。②按照这个粗疏的定义，
网络谣言的特征有：（甲）通过互联网传播；（乙）是
与事实不符的虚构；（丙）带有一定的传播目的。 很

明显，在这三个特征之中，（乙）最为关键，因为不借

助互联网传播的谣言依然还会是谣言，而带有一定

的传播目的的真信息也依然不会成为谣言。 那么，
（乙）与“安妥性”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安妥性”标准乃是我们用以判断一

条信息是否触发了条件（乙）的简易标准。 那为何

我们需要一个简易标准呢？ 这是因为，对于一个知

识与信息处理能力有限的智能体来说，要判断一条

信息是不是与外部事实真正相符乃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这样的智能体往往缺乏独立调查真相的能力与

精力。 相对容易做的反而是判断一条信息的“安妥

性”，即判断这条信息是不是容易出错。 譬如，若有

条信息说有个数学功底很差的高中生通过在高考中

一路抓阄而考上了清华，这样的信息虽然也可能是

真的，但因为太欠缺“安妥性” （即太容易错），而依

然会被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人判断为谣言。 这里需

要注意的是，从逻辑上看，当然存在着一条信息既欠

安妥性，同时又为真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按照

条件（乙），该信息反而不算谣言。 但考虑到这种

“误杀”的可能性其实不高，将“欠安妥性”视为将某

信息被判为谣言的“测试标准”，依然是妥当的。
———以上说的这些，与人工智能又有什么关

系呢？
假设有一台具有 “通用人工智能” （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以下简称为 ＡＧＩ）③特征的推理

机器，设计者希望它能够自动地在海量的互联网信

息中将网络谣言筛选出来。 那么，我们该如何设计

这样的系统呢？ 一种目下似乎很受青睐的做法，乃
是基于大数据技术而设计的。 譬如，根据所谓的

“多能动者的信息主体信任识别机制”，相关系统能

够自动寻找每条信息背后的信息发布者的权威度或

可信度（这一点又取决于发布者自身的互联网活动

痕迹），然后延及对于信息传播者的权威度与可信

度的计算，由此决定信息本身的可信度。④但这个做

法本身却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没有办法应对如何揭

穿“楚门的世界”这一难题，即，在网络本身充斥着

大量虚假的网络意见领袖与“权威避谣人”的情况

下，这样的避谣机制很容易被错误的网络风向带到

错误的方向上去，而不能根据所传播的信息本身的

质量给出独立的评断意见。 换言之，这样的机制无

法豁免于任何基于大数据的 ＡＩ 技术所无法避免的

困难，即它只能根据既有的数据对未来的时态发展

趋势进行推测，而无法对所涉及的信息内容本身进

行真正的思考。
而要避免这个问题，笔者的建议是让 ＡＩ 能够对

信息的内容进行独立的评断，特别是对于其“安妥

性”的评估。 由于“安妥性”本身意味着相关信息

“不太容易为假”，而对“不容易为假”的判断又牵涉

到对于信息内容的内部特征———而不是信息发布

者———的判断，所以，这样的系统的运作方式，显然

就应当具备英语认识论文献中所经常提到的“内在

主义理路”（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ｓ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的某些特征，以
便由此提供更多的理论空间来模拟人类的内部思维

过程。
那么，我们又该使用怎样的技术手段，以一种亲

和于“内在主义”的方式，来表征“安妥性”与“安妥

性欠缺”之间的差别呢？ 一条很容易被想到的表征

思路就是诉诸概率论，比如将一个更具“安妥性”的
信念表征为一个具有更高成真概率的信念，并将一

个不那么具“安妥性”的信念表征为一个成真概率

较低的信念。 虽然这个想法本身还是非常粗糙的，
但考虑到基于贝叶斯式概率计算的 ＡＩ 研究早已通

过珀尔（Ｊｕｄｅａ Ｐｅａｒｌ）的工作⑤而成为 ＡＩ 学界的通

识，因此我们不妨就认为：在概率论的大框架里去理

解刻画“安妥性”，至少在大方向上是具有可行性

的。 此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笔者所推崇的这种概

率统计本身并不是基于那种泯灭用户个性的大数据

处理技术的（尽管将概率论与大数据技术结合，其
实并不困难），而恰恰是通过引入“概率值归赋者的

背景知识”，而与特定用户的个性画像发生了密切

关联（详后）。 因此，这种技术路径与其说是大数据

技术的一种，还不如说是构成了大数据技术的对冲

技术。
不过，有意思的是，在西方认识论讨论“安妥

性”的典型文献中，特别是在英国哲学家普理查德

（Ｄｕｃａｎ Ｐｒｉｃｈａｒｄ）的理论框架中，处理安妥性的技术

工具却不是概率论，而是“可能世界语义学”（ｐｏｓｓｉ⁃
ｂｌｅ ｗｏｒｌｄ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即一种通过“可能世界”的理

论假设来对“反事实条件句” （ 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ｓ）的含

义进行阐释的技术工具。 而本文首先将论证，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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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 ＡＧＩ 的立场上看，这一技术路径是根本无法被

编程化的。 与之相比较，笔者将要在本文中提出的

基于概率论的“安妥性”概念，不仅不会引发“循环

论证”的问题，而且它还将产生对以“斑马案例”为
典型的诸认识论经典案例的足够解释力（此外，笔
者还将提到“斑马案例”与一般谣言甄别过程之间

的类似性）。 从更宏大的视角去看，笔者所给出的

技术路线，不仅对 ＡＩ 的研究具有意义，也将向哲学

界提供一条经由经验科学改造传统的认识论理论的

新道路，以便在 ＡＩ 时代以新的技术内容夯实奎因

（Ｗｉｌｌａｒｄ Ｖａｎ Ｏｒｍａｎ Ｑｕｉｎｅ）所提出的“自然主义的

认识论”（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ｚｅｄ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概念的内涵。

二、基于“可能世界语义学”的“安妥性”概念

是无法被编程的

　 　 用“可能世界”概念解释“安妥性”的学者很多，
但最具代表性的乃是英国学者普理查德。 他对于

“安妥性”的定义，大致可以被概括如下。⑥

某主体所持有的某目标信念 Ｐ 是安妥的，当且

仅当如下条件被满足：就与该主体所处的那个现实

世界最为切近的大多数的可能世界而言，只要在那

些可能世界中，主体继续以他在现实世界中持有 Ｐ
的方式持有 Ｐ，那么，Ｐ 依然是真的。

这个定义貌似还很抽象，我们不妨便用所谓的

“谷仓案例”⑦来解释一下（顺便说一句，本文已经

在“谣言甄别”的语境中对该案例进行了改写）。 假

设读者已经知道在横店影视城有大量的假谷仓（里
面当然是没谷子的），以便为影视剧的拍摄提供布

景。 而且读者还知道，在这些假谷仓中，混有一个编

号为“８８ 号”的真谷仓（里面藏有很多优质黑龙江产

压缩真空大米），以便为广大群众演员提供后勤保

障。⑧同时，读者还知道，关于谷仓之虚实，乃是包括

读者在内的小圈子里的秘密知识，广大公众对此是

一无所知的。 这时候，假设读者再获得一条新信息：
有个叫“张三”的窃粮贼（他不属于上述小圈子），骑
了一辆自行车进入“谷仓阵”，而且，他在没有任何

内部情报支援的情况下就随机找到了 ８８ 号谷仓，并
偷走了其中的一袋大米。 你觉得这是谣言吗？

很多人恐怕会倾向于认为这是谣言，因为张三

碰巧撞上 ８８ 号谷仓这件事太容易成假了。 譬如，只
要张三稍微转转头，或者他的自行车骑得快一点或

者慢一点，他就会看到那些假谷仓，并由此错过唯一

藏有粮食的 ８８ 号谷仓。 若按照普理查德的“可能

世界语义学”的话语方式来重述这个故事，那么在

这个案例中，所谓的“现实世界”，就是指“张三撞上

８８ 号谷仓”这一状况，而所谓的“与现实世界非常切

近的可能世界”，就是指“张三稍微转头并由此注意

到假谷仓”的那些状况。 由此看来，张三的信念（即
“我看到的的确是真谷仓”）之所以是不安妥的，就
是因为它仅仅在现实世界中为真，却在那些与现实

世界非常接近的可能世界中为假。
上文提到的“非常切近”一词，显然涉及了某种

空间性隐喻，而在威廉姆森（Ｔｉｍｏｔｈｙ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的
知识论模型中，关于“安妥性”的空间化隐喻还得到

了一种更为淋漓尽致的表达。 具体而言，在他的隐

喻框架中，目标信念被看成了一个圆润的球体，而其

真值则被视为球与所在平面之间的关系———如果球

能够在平面上停稳，则代表“真”，若停不稳，则代表

“假”。 至于球在平面上的投影位置，则被视为“现
实世界”，与该位置接近的那些位置，就代表那些

“与现实世界非常接近的可能世界”。 这样一来，如
果一个信念被认为是“安妥的”，那么就可以通过这

种空间隐喻而被理解为：即使球稍微离开其所在的

位置，并在与之非常接近的位置出现，它也能停稳

当。 换言之，如果它一离开自己原来的位置就马上

就无法停稳了，它就是不安妥的。⑨

然而，上述这种基于空间隐喻的理解方式虽然

很直观，但从计算机编程的角度看，它却很难被恰当

地程序化，因为上述描述方式中已经包含了一个难

以被消除的循环论证。
很明显，任何人若要按照普理查德的要求去确

定一个信念是否安妥的话，他就不得不先去依次做

三件事情：
（１）分辨出哪种情况是现实世界，哪些情况是

可能世界；
（２）根据每个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举

例，来判定哪些可能世界是与现实世界“切近”的，
哪些则否；

（３）在那些与现实世界非常切近的可能世界

中，我们再去判断目标信念在其中是否依然是真

的———若是真的，则目标信念安妥，否则相关信念就

是不安妥的。
然而，上述这个路线图的步骤（１）预设（２）已经

被执行了，而（２）的执行却必须预设（１）已经被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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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这种自相矛盾的状况就必然导致（１）与（２）都
不能得到执行，由此导致整个路线图的崩塌。 为何

这么说呢？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来考察一个被高度

简化的谷仓案例。 设想张三所面对的“谷仓”仅仅

有 ６ 个（其中只有 １ 个是真的），并均匀分布在张三

周围。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那个真谷仓的张三，每将

自己的头往旁边转 ６０°，就会看到一个假谷仓。 由

此，按照普理查德的理路，我们不难算出，在他看到

真谷仓的现实世界之外，该案例涉及的可能世界一

共有 ５ 个。 但只要想得更仔细一点，我们就会发现

上面这种关于可能世界的计算方式是有问题的。 我

们不妨问：为何张三不能将他的头仅仅转 ２０°呢？
或者，为何我们不能设想张三干脆抬起头，不看谷

仓，而注视天上飞过的麻雀呢？ 由此产生的“可能

世界”，难道会与现实世界不够“接近” （或不够“相
似”）吗？ 这样一来，可以被纳入考量的“可能世界”
的数量就会暴增，由此超过任何智能体的信息处理

上限。 而对于这个问题，一种典型的普理查德式解

释便是：这里所说的“可能世界”，还应当受到一个

重要的限制条件的约束，即在这些可能世界之中，主
体张三不仅继续持有信念 Ｐ，而且他产生与持有 Ｐ
的方式与其在现实世界中产生与持有 Ｐ 的方式是

相同的。 举例来说，如果在现实世界中主体是通过

知觉来把握 Ｐ 的，他就不能在可能世界中通过回忆

来把握 Ｐ。 按此理，在谷仓案例中，那些在其中张三

并没有真正知觉到一个“谷仓”的“可能世界”，就不

应当被计算在内。 由此，“可能世界”的数量“通货

膨胀”的问题便得到了消除。
在这里，我们姑且先接受普理查德对于这个问

题的解答。 然而，这个解答实际上说的是，若我们要

将“可能世界”识别出来，我们就要先确定：该可能

世界至少在信念产生方式方面是与现实世界一样

的。 由于确定两个世界之间的信念生产方式之间的

异同，本身就是评估这两个世界之间的距离（即相

似性）的一个重要方式，所以，普理查德的上述答案

无异于在说，我们要执行步骤（１）之前，必须先执行

步骤（２）。 很明显，这种要求就像“在造一层楼之前

先造二层楼”一样荒谬。 所以，普理查德的整个“安
妥性”方案是缺乏编程指导价值的。

即使不谈上面这个麻烦，对于 ＡＧＩ 的研究来

说，普理查德的“安妥性”概念还会带来两个问题。

第一，他没有提供一个统一的算法化说明来告

诉我们，在不同的认识论案例中，我们究竟该如何切

分与识别可能世界，并度量其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距

离。 换言之，用来处理“谷仓案例”的切分方案，可
能并不适用于本文“导论”里提的“考试抓阄”案例，
因为不同案例的不同细节，最终会导致可能世界切

分方案自身的“特设性”（ａｄ ｈｏｃｎｅｓｓ）。 但从 ＡＧＩ 的
角度看，这种“特设性”会倒逼认知架构的构架师去

为不同的问题处理语境预先设计不同的可能世界划

分方案，由此导致非常惊人的建模成本。 同时，即使

这种设计最后勉强完成，它也会因为无法应对构架

师事先没有料到的那些新问题语境而失效，由此失

去了 ＡＧＩ 系统本该具有的通用性与灵活性。
第二，看得更深一点，普理查德并没有花费足够

的篇幅来说明“可能世界”自身的本体论地位，而这

个遗漏的理论缺口显然会让 ＡＧＩ 的研究者很头疼，
因为没有一个编程者能够在弄清楚“可能世界”的

本体论意义之前去找到关于它的恰当建模方式。 而

更麻烦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在形而上学领域内已存

在的种种关于“可能世界”本性的讨论方案，也难以

助普理查德一臂之力。 为何这么说呢？ 首先可以肯

定的是，若像“模态实在论者”刘易斯（Ｄａｖｉｄ Ｌｅｗｉｓ）
所建议的那样，将每个可能世界视为一个与现实世

界同具实在性（却与现实世界在时空与因果上脱

钩）的巨型实在对象⑩，那么，由此导致的可能世界

模型，无论对 ＡＧＩ 来说，还是对普理查德本人的认

识论来说，都是毫无用处的，因为此类可能世界既然

与现实世界彻底隔绝，当然也就难以成为认知考量

的对象。 此外，即使我们按照认识论气味更浓郁的

“语言代理论”（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Ｅｒｓａｔｚｉｓｍ）的要求，将一个

“可能世界”视为一个内部不包含矛盾的巨型命题

集合，这种观点也将在 ＡＧＩ 的脉络中引发如下两个

让人头疼的工程学难题：（甲）上述这个命题集合到

底该有多大？ （很显然，它不能无限大，否则相关的

人工认知构架的信息库就会“爆仓”———但它又不

能太小，否则很难说它构成了一个“世界”）；（乙）一
个智能体该如何发现该集合诸成员之间的逻辑不兼

容性？ （很显然，当一个信念系统足够庞大的时候，
检验其内部兼容性的工作会带来巨量的工程学负

担。）而在笔者看来，要避开上述这些难题的最干脆

的办法，就是彻底抛弃可能世界语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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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安妥性”概念的概率论模型

在引入笔者自己的“安妥性”模型之前，先给出

几点准备性说明。
第一，笔者有必要首先来澄清几个概率论符号

的含义。 符号“Ｐｒ（甲）”指“信念甲成真的概率”。
由于“信念甲”在这里的出现是无条件的，所以，这
样的概率又叫“无条件概率”或“先验概率”。 与之

对比，符号“Ｐｒ（甲 ｜乙）”则指“在条件乙已经被满足

的前提下，信念甲的成真概率”。 由于“信念甲”在

这里的出现是有条件的，所以这样的概率又叫“条
件概率”或“后验概率”。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任何

一个先验概率的赋值都预设了相关赋值者的相关背

景知识，所以这些先验概率也可以被转化为一定背

景知识下的后验概率，记作“Ｐｒ（甲 ｜背）”。
第二，前面对概率符号的解释已经涉及“概率

赋值者”这一概念，这也就是本理论框架中的“安妥

性评估者”。 那么，他到底是谁呢？ 以前面提到的

谷仓案例为例，故事里的张三显然不是我们这里所

说的“安妥性”的恰当评估者，因为他其实是不知道

自己所面对的谷仓阵的虚实的，真所谓“不识庐山

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也。 所以，做出“张三

的信念不具有安妥性”这一评断的乃是故事的听

众，也就是知道张三面对的谷仓大多数为假的“庐
山外人”。 就此，我们可以将一阶的“故事内主体”
（简称为“主体”）与二阶的“故事外评价者” （简称

为“评价者”）相互区分，并由此认为“安妥性”标签

的颁发者（或“安妥性”概率的赋值者）就是二阶的

评价者。 需要注意的是，在经验的意义上，一个一阶

的主体也可以在事后成为一个二阶的评价者。 譬

如，谷仓案例里的张三，也可以在事后知道他刚才所

面对的谷仓大多数是假的，由此认定他刚才的信念

是欠安妥的。 但尽管如此，为了避免可能的混淆，在
概念上区分二者，依然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一个处在

“庐山”中的“张三”与跳出“庐山”的“张三”毕竟在

信息上还是不对称的。 另外，即使不从认识论的角

度看，而从网络谣言鉴别机制设计的角度看，对于一

阶主体与二阶评估者的区分也是非常重要的。 具体

而言，在该技术语境中，一阶的主体，就是“疑似谣

言”的提供者（注意：在不少场合中，这一提供者可

能是匿名的），而二阶的评估者，就是 ＡＩ 专家所试

图设计的评估体系自身。 由于评估体系自身的背景

知识很可能是信息的提供者所不具备的，二者之间

的信息不对称性就需要被某种形式加以刻画，而上

述这种“一阶—二阶”二分法无疑就是一种简便的

刻画方法。
第三，既然笔者引入了概率论，就自然会引入

“成真概率” 这一说法。 但这一说法显然预设了

“真”这个麻烦的逻辑语义学概念，并由此倒逼笔者

给出相关的语义学解释。 为了不陷入与之相关的复

杂争辩，笔者就姑且先采用一种符合论的真理观，即
认定一个信念是真的，当且仅当它与一个外部的

“使真者” （ ｔｒｕｔｈ－ｍａｋｅｒ）是彼此符合的。 但需要注

意的是，在概率论的语境中，上述这种简朴的符合论

观点却不得不经历两重非常关键的改造。
改造（甲）：由于“符合”是一个“非黑即白”的

二极化概念，而概率值却是允许处在［１，０］之间的

任何一个梯度之上的，因此，我们就不得不将信念与

使真者之间的关系改造为一种“间距关系”（因为间

距关系本身也是允许被梯度化的）。 而在概率论语

境中，引入诸如“间距关系”之类的空间化隐喻，并
不会导致此类隐喻在可能世界语义学框架中所引发

的那些困惑，因为从概率论角度看，说“Ｐ”（指一个

特定的目标信念）与“Ｐ使真”（指 Ｐ 的使真者）之间的

间距近，无非就是说二者联合发生的概率值高，或者

说，Ｐｒ（Ｐ＆Ｐ使真）的值颇高。 而这一联合概率的值，
无疑是可计算的（详后）。

改造（乙）：由于任何概率值的计算都是预设了

二阶评估者的背景知识的，所以，对于 Ｐｒ（Ｐ＆Ｐ使真）
的计算，实质上也就等于对于 Ｐｒ（Ｐ＆Ｐ使真 ｜背）的计

算。 这也就是说，信念的使真者对于新信念自身而

言的外在性，仅仅是对一阶信念的持有者而言的，而
对于二阶的评估者来说，甚至关于使真者的信息也

是内在的。 现在笔者再以“谷仓案例”为抓手，来说

明这一点。 在该案例中，目标信念当然是“张三撞

上了一个真谷仓” （简称“真谷”），而该信念的使真

者，则是同样为二阶评价者所知的“张三所撞上的

谷仓，就是 ８８ 号谷仓” （简称“谷 ８８”）这一点，因
此，对于该信念的安妥性的计算，就是对于 Ｐｒ（真谷

＆ 谷 ８８ ｜背）的值的计算。 不过，经过一番概率推演

以后，我们不难发现，对于 Ｐｒ（Ｐ＆Ｐ使真 ｜背）的计算，
其实就是对于 Ｐｒ（Ｐ使真 ｜背）的计算。因此，对于某

个目标信念的安妥性的评估，就可以建立在对于 Ｐｒ
（Ｐ使真 ｜背）的值的评估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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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三重技术性说明，现在笔者就可以给

出一个新的“安妥性”定义。
“安妥性”新定义：对于任何一个“安妥性”评估

者的背景知识（“背”）来说，出现在一个目标信念 Ｐ
的安妥性程度，取决于 Ｐｒ（Ｐ使真 ｜ 背）的值。 若该值

高于一个内在于评估者的“安妥性心理阈值”，则该

信念就会被打上一个“安妥性”的标签，否则，该信

念则会被认为是欠安妥的。

而建立在上述定义之上的“谣言”鉴别原则便

可归纳如下：任何一个信念，只要按照上述“安妥性

定义”被判断为欠安妥的，则可以被打上“谣言”的
标签。

读者可能会问：上文所说的“背景知识”究竟是

什么？ 我们又如何通过一个可以被程序化的算法，
来精细地规定背景知识对于目标信念自身的概率值

的影响机制呢？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的回应是：任何一个被系统

解读的故事脚本，要么是“形式特征”凸显的故事脚

本，要么是“经验特征”凸显的故事脚本。 先来解释

前者。 比如，在简化版本的谷仓案例中，既然六个

“谷仓”的外貌彼此之间是没有任何可知觉的区别

的，那么，“谷仓”这一事项所勾起的经验记忆就与

判定目标信念（“张三撞上了一个真谷仓”）的安妥

性无关。 换言之，对于该信念的安妥性的评判方式，
与判断一个人随机投了一个六面骰子后，骰子的

“六点”正好朝上的概率的方式，大致相同。 由此，
谷仓案例就是一个“形式特征”凸显的故事脚本。
或说得更形式化一点，一个故事脚本是“形式特征”
凸出的，当且仅当故事中的目标信念在被简化为“Ａ
是 Ｂ”这样的主—谓关系之后，系统发现：该关系是

诸如“１ 比 ６”这样的纯数量关系，或者是“Ｐ 或者非

Ｐ”这样的纯逻辑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安妥性

评估系统将按照“形式特征”的标准，来激发自身关

于逻辑学与数学的背景知识，并由此来评估目标信

念的成真概率。 与之相对应，一个故事脚本是“经
验特征”凸出的，当且仅当故事中的目标信念在被

简化为“Ａ 是 Ｂ”这样的主—谓关系之后，系统发现：
Ａ 与 Ｂ 之间的关系乃是经验对象（或其集合）之间

的非形式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安妥性评估系

统将按照“形式特征”的标准，来激发自身关于与 Ａ
或 Ｂ 相关的经验事例的经验性背景知识，并由此来

评估目标信念的使真者的成真概率。下一节所要

提到的“斑马案例”，就是此类“经验特征”凸显的

案例。

四、“斑马为骡”是谣言吗？

下面便是笔者在“网络谣言”甄别语境中，对于

在认识论文献中经常被讨论的 “斑马案例” 的重

述。假设有一个叫李四的土豪在县城郊区开了一

家私人野生动物园，并且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广告说，
他的野生动物园有大量非洲野生动物，包括斑马，欢
迎大家来观摩。 这时候又有某人在微博上发帖说，
李四的动物园里的斑马都是假的，实际上它们都是

用油漆抹上了斑马条纹的骡子。 那么，这一条微博

消息是不是谣言呢？
按照笔者提出的鉴谣机制设计思路，要判断这

一条微博消息，我们首先要判断它是不是安妥的，而
这一点又取决于：根据系统自身的背景知识，“动物

园里的所谓‘斑马’都是被涂抹成斑马状的骡子”这
个信念的使真者的成真概率是否足够高。 但这样做

的前提又是：我们应当知道该如何在概率论的话语

框架中刻画这个信念。 那么，这种刻画又当如何进

行呢？
从语言分析的角度看，目标信念可以被展开为

这个样子：“在看到的动物外形具有斑马形状的前

提下，对于该前提的合理解释是：它们都是被涂上斑

马纹路的骡子。”换言之，这是一个从特定知觉现象

出发，获取特定解释的“溯因推理”（ａｂｄｕｃｔｉｏｎ）所具

有的结论。 从概率论角度看，这个展开式的表达就

是“Ｐｒ（涂了斑马纹的骡子使真 ｜斑马形状）”，或简写

为“Ｐｒ（斑骡使真 ｜ 马状）”。 而对该概率式的值的计

算，则可以按照贝叶斯定理来进行。 按此定理，我们

立即得出：
　 　 Ｐｒ（斑骡使真 ｜ 马状）＝ Ｐｒ（马状 ｜ 斑骡使真） ×
Ｐｒ（斑骡使真） ／ Ｐｒ（马状）
那么，我们又该怎么来计算上式右边的三个概

率值呢？ 很显然，Ｐｒ（马状）＝ １，因为根据题设，在动

物园的观摩者面前出现了“貌似斑马的动物”这一

点乃是毋庸置疑的。 此外，我们也能肯定：Ｐｒ（马状

｜斑骡使真）＝ １，因为在“骡子被涂上斑马纹”这一点

的确被一个使真者满足之后，这样的骡子的确在外

形上是与斑马难以分辨的（在这里我们假定分辨者

乃是一般的公众，而不是动物学家）。 这样一来，Ｐｒ
（斑骡使真 ｜ 马状）的值，也就等于 Ｐｒ（斑骡使真）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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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考虑到在笔者的理论模型中所有的概率赋值都

预设了二阶评估者的背景知识的有效性，所以 Ｐｒ
（斑骡使真 ） 的值实际上也就是 Ｐｒ （斑骡使真 ｜ 背）
的值。

那么，系统又该如何评估 Ｐｒ（斑骡使真 ｜背）的值

呢？ 很显然，被评估的信念，可以被转换为“骡子被

涂抹上了斑马纹”这样的主—谓形式，而这一主—
谓语句所刻画的乃是一个经验性事态，而不是某种

纯粹的数量关系或逻辑关系。 这样一来，按照前小

节所给出的系统工作程序，系统的经验性背景知识

就会被激活，以便测定该语句的成真概率。 其具体

测定方式如下。
（甲）系统会搜索其记忆库并检索互联网，以测

定是否有关于“骡子被涂抹上斑马纹路”的使真者

的案例。 如果没有，则执行（乙）。 如果有，则记录

案例的次数，并由此输出 Ｐｒ（斑骡使真 ｜背）的值。 该

值再与特定的安妥性阈值比较，若低于阈值，则输出

“欠安妥”标签，若高于阈值，则输出“安妥”标签。
（乙）系统将原有目标语句泛化为“动物 Ａ 被涂

上了另外一种动物 Ｂ 的颜色”，由此搜索其自身的

记忆库或检索互联网，寻找类似案例。 如果没有，则
立即宣布目标概念欠安妥。 如果有，则记录案例的

次数，并由此输出 Ｐｒ（斑骡使真 ｜背）的值。 该值再与

特定的安妥性阈值比较，若低于阈值，则输出“欠安

妥”标签，若高于阈值，则输出“安妥”标签。
针对上述程序，心细的读者或许会问：假若系统

搜索了自己的记忆库与互联网后，仅仅找到一两个

关于“骡子被扮成斑马”的使真者的例子，事情又当

如何呢？ 很明显，按照对于概率本性的“频率主义”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ｉｓｍ）解释，这么少的案例是不足以构成合

适的样本空间以构成概率赋值的基础的。 而且更麻

烦的是，如果系统以“世界上已知的骡子数量”为分

母，以“被涂抹成斑马的骡子的数量”为分子，并由

此来计算 Ｐｒ（斑骡使真 ｜背）的值的话，这个值将永远

是很低的，因为世界上已知的骡子的数量肯定是海

量的。 由此，目标信念将永远因为“欠安妥”而被判

为“谣言”。 但这样的“一刀切”的评判方式会不会

导致“谣言误杀率”太高的问题呢？
针对上述质疑，笔者的回复如下。
其实我们并不能以“世界上已知的骡子数量”

为分母，以“被涂抹成斑马的骡子的数量”为分子，
由此来计算 Ｐｒ（斑骡使真 ｜背）的值。 其理由是：能够

成为频率值计算的分母的，应当是相关假设的所有

正面证据与负面证据的数量总和。 具体而言，对于

“出现被伪装成斑马的骡子”这一假设而言，构成该

假设的负面证据的，并非“的确未曾被伪装成斑马

的所有骡子”，而仅仅是“那些的确被证明无法被伪

装成斑马的骡子”。 因此，我们不能将“世界上已知

的骡子数量”视为与“Ｐｒ（斑骡使真 ｜背）的值”对应的

分子式的分母。
———但为什么这么说呢？ 从语言分析的角度

看，“伪装成斑马的骡子”这一表达方式中的“伪装”
一语，一方面既预设了“伪装物”与“被伪装的原物”
的存在，另一方面又预设了将二者联系在一起的某

种伪装目的的存在。 从这个角度看，“伪装物”与

“被伪装的原物”关系，或可类比于咳嗽药与咳嗽患

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咳嗽药”与“咳嗽患者”互
相预设了对方的存在，而另一方面，将二者联系在一

起肯定还有某种更深的目的，如“治疗咳嗽”。 很显

然，我们若要去判断“某型咳嗽药水具有疗效”这一

假设自身的安妥性，我们所要考察的，便是被证明为

可治病的药水的案例与被证明为不可治病的药水的

案例的比例———而无论在此比例关系的分子项中，
还是在其分母项之中，药水与病患之间的尝试性匹

配总是存在的。 换言之，刚刚走下流水线而尚未与

任何病人发生关系的药水，并不构成“该型咳嗽药

水具有疗效”这一假设的反例。 同理，只有那些伪

装用的油漆与被伪装的骡子彼此之间出现匹配尝试

（而无论这些尝试成败与否）的案例，才能构成对于

“存在着被伪装的骡子”这一假设的正面证据或反

面证据，而那些与伪装用油漆毫无关系的自然状态

的骡子，是不能被计入上述假设的证据集的。 由此，
我们也就不用担心由于世界上存在的海量骡子而导

致的“目标信念永远欠安妥”的问题了。
有的读者或许会进一步提问：如若上述说法是

正确的话，难道我们需要像检测药物一样，真的去找

到相当数量的骡子，构成一个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样

本空间，并尝试着给这些骡子涂抹上斑马式迷彩色，
由此计量“伪装成功”与“伪装失败”的比例吗？ 而

由此导致的惊人的实验成本，又如何可能由一个安

妥性评估机制来加以支付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乃是这样的：我们其实根

本不必为此类“成本支付”的问题而担心，因为只要

系统获取了少数的案例，以便证明“使用斑马迷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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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骡子伪装为斑马”是可行的，并且，只要系统能够

确定这些信息的信源具有一定的可靠性，那么，系统

就立即可以输出一个关于目标信念的“安妥性”标

签，并将其判断为“非谣言”。
不过，凭什么这里所说的安妥性评价机制能够

以如此“节俭”的方式做出判断，而对于药物有效性

的判断却不能如此“武断”呢？ 这是因为在伪装斑

马的案例与试药的案例之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差异，此即，与药物相匹配的诸病患的内部生理条件

之间的彼此差异，会使得单个的药物治愈案例难以

具备普遍的推广意义，并由此倒逼假设验证者去建

立一个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样本空间，并在其中囊括

不同种族、性别、年龄的病患。 与之相比，诸骡子外

形之间的差异，却不足以对某种伪装色的涂抹效果

产生足够明显的影响。 所以，如果有报道说仅仅有

一头骡子被成功涂抹了斑马迷彩色，那么系统就应

当可以立即推测出：这种情况可以被立即推广到所

有的骡子的案例上———除非关于上述成功涂色的报

道自身的信源是不可靠的。
———那么，倘若被二阶评估机制所评估的信念，

恰恰是关于某种新药的药效的呢？ 很显然，在这种

情况下，上面提到的这种规避样本空间构建的思路

恐怕就难以成立了。 这样一来，该系统又该如何在

给出“目标信念安妥性与否”的判断过程中，继续规

避巨大的假设验证成本呢？
对于这个问题，存在着一个简易的解决方案，同

时还有一个更简易的解决方案。 前者是这样的：如
果系统本身就已经预存了关于医学的固定知识，特
别是关于与此药类似的其他药物的疗效的知识，系
统就可以通过类比推理来判断关于新药物的药效的

信念是否具有安妥性。 而关于此问题的更简易的解

决方案是：系统在缺乏相关医学知识的前提下，将直

接根据信念的信源可靠性来给出针对信念的安妥性

判断。
那么，系统又当如何知道报道的信源本身是否

可靠呢？ 按照“导论”所提及的“多能动者的信息主

体信任识别机制”的研究思路，相关机制将根据各

个信源之间的互联网活动轨迹，来给每个信源的权

威性进行评估。 但正如笔者所提到的，这一基于大

数据技术的做法将无法避免“楚门的世界”的困境，
因为大量的发言机器人的海量留言（或者是特定社

会机制对于特定人类发言的删除）能够制造大量虚

假的网络活动轨迹，由此制造虚假的意见领袖。 而

笔者对于该问题的解决办法则是基于与“大数据主

义”截然不同的“无罪推定” （ ｉｎｎｏｃｅｎｔ ｕｎｔｉｌ ｐｒｏｖｅｎ
ｇｕｉｌｔｙ）原则的。 具体而言，除非如下条件被满足，否
则，任何一个信源所给出的内容都会被认为是可

信的。
条件（甲）：该信源所给出的目标信念的内容，

在逻辑上与评价系统内置的每条信念产生了严重的

矛盾；
条件（乙）：该信源历史上给出“谣言”的比例，

高于平均水准，或是在与舆情热点所涉及的重要话

题上曾经有过发布“谣言”的记录（这些记录的次数

不必很多，有时候甚至一条就足以让信源被污染）；
条件（丙）：该信源被人类用户先验地判定为

“不可信”的。
关于上述条件（丙），笔者还有进一步的说明。

该限制条件的提出，体现了笔者心目中的鉴谣系统

的“人类用户中心主义”色彩：任何本系统的人类用

户，都可以根据他自己的教育背景与取信偏好，武断

地规定特定类型的网络发言人是可靠的，或是不可

靠的。 当然，笔者也不否定，人类用户本身的这个决

断，亦可能是某种范围更为宽广的“楚门的世界”精
心诱导的产物———但尽管如此，由于个体人类用户

之间自然存在的观点分歧，对于条件（丙）的吸纳，
依然可以避免某种特定样式的“楚门的世界”的信

息诱导机制在舆论场中占据统治地位，由此，真信息

在舆论场中得以流通的概率，也可以得到提高。 而

这种安排本身，又是基于关于“合取概率”的基本概

率学原理的：单一信源 Ａ 出错的概率，先验地就要

高于诸多彼此不可还原的信源全部出错的概率，因
此，多个信源之间的彼此竞争，本来就是维护信息传

统中的纠错机制的重要制度安排。 从这个角度看，
在 ＡＩ 的语境中对于这些信源之可靠性的自动化评

估机制，也应当小心地维护人类文化与意见的多样

性与丰富性，并在此过程中维护特定的人类用户自

身的利益。 与之相比，给出上述这种呵护的人本主

义意图，却恰恰很难见容于以“赢家通吃”为自身运

行原则，并以资本的抽象增值（或福柯式的全景式

观察）为最重要目的的大数据技术。

五、总结与衍生型讨论

现在已经到对本文的讨论加以总结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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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宏观写作意图之一，就是在“网络鉴谣机制

设计”的新技术语境中，重新激活某些学院意义上

的认知论研究话题（特别是知识归赋中的“安妥性”
问题），由此打通人文思辨与工程学研究之间的壁

垒。 这种打通至少还有两个具体目的：其一，通过工

程学问题自带的“跨文化性”，来冲淡原始认识论话

题中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痕迹，由此为英美认

识论在华语世界的传播降低文化门槛；其二，也是更

重要的是，上述这种工程学研究所自带的“可操作

性”要求，将倒逼我们对认识论领域内的“安妥性”
概念进行“可编程性”检查。 至于这种倒逼性检查

的具体结果，便是促使我们发现了：在可能世界语义

学的框架中对于“安妥性”的处理方案实际上是缺

乏编程指导价值的，因为这种处理方案包含了不可

容忍的循环论证问题。 而笔者给出的替代方案则是

基于概率论的，并由此很自然地避免了对于“可能

世界”这一神秘对象的建模难题。 而在具体操作过

程中，通过对于概率赋值的背景知识与目标信念之

间关系的阐述，笔者的方案也尽量避免了对于大数

据的依赖，这样一来，由此衍生的自动避谣机制也就

能够更好地贴合特定人类用户的既有价值观。
但对于笔者所勾勒的这个技术路线图，读者们

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疑问。 第一个疑问是比较“务
虚”的：如果真如笔者所言，每一个避谣机制都会成

为特定人群的价值观的数码化增殖方式的话，那么

每个机制所筛选出来的“谣言”就只可能是特定人

群的偏见的产物了。 而由此被筛选出来的“谣言”，
又凭什么就一定是谣言呢？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的回答是：与人类用户一

样，任何一种鉴谣程序都不可能是全知、全能者，所
以我们在原则上就不可能制造出一台能够摆脱“视
角主义”（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ｉｓｍ）之限制、并以“上帝之眼”来
查看世间万物的“真理辨别机”。 ＡＩ 所能做的，便是

使得特定人群的鉴谣习惯能够得到机器的模拟，由
此使得特定人群能够以更高的信息处理效率，最终

看到他们所愿意看到的“真相”。 至于特定人群的

鉴谣用背景知识本身是不是有严重偏差，并会不会

由此导致在另一群用户看来非常“荒腔走板”的鉴

谣结果，则根本不是一个工程学问题，而是裁判话语

权的建构问题。 因此，这样的问题并不属于本文考

量的范围，而应当留给政治哲学家去研究。 需要指

出的，大数据主义的支持者或许会通过海量数据的

累积来达成一种对于所谓“上帝的视角”的模拟，并
由此反对笔者提出上述技术进路的必要性。 但为他

们所忽略的一个事实却是：海量数据的累积，在原则

上就会使得互联网舆论场中相对边缘的意见变得更

加边缘化，由此导致评价背景的单一化。 对于充满

偶然性的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来说，这种得到数码

技术强化的“意见一致”，或许会给人类带来非常大

的决策风险。
第二个疑问则比较“务实”：笔者所提议的这种

鉴谣机制，是否具有立即投入使用的潜力呢？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的回答是：这一鉴谣机制的

产品化，还面临着两个巨大的技术障碍，即“自然语

言理解”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与 “常识表

征”（Ｃｏｍｍｏｎｓｅｎｓ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具体而言，这样

的机制应当有能力从不同的网络文本中提炼出各自

的目标信念，并将这些信念改造为概率论可以理解

的方式，以便成为相关概率值的合适承载者；同时，
这样的机制还需要能够对特定用户的背景知识或常

识进行计算化表征，以便利用这类表征结果来进一

步计算“相关常识被给定的情况下目标信念的后验

概率”。 然而，对于 ＡＩ 研究的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

知道，自然语言理解与常识表征，一向是 ＡＩ 研究中

的两个高难话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笔者的鉴

谣机制的正常运作，其实是预设了这些艰难的科研

课题已经得到了全面的克服———但目前它们显然还

没有被克服。 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所提出的技术

规划的确依然只是一个粗糙的方案，它还需要大量

的工作对自身进行细化。 但尽管如此，笔者依然要

指出，如果我们要制造一台能够尽量像人类那样思

考的谣言鉴别机器，对于上述两个技术困难的牵涉

就是不可避免之事，因为作为“语言的动物”，并作

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在本质上就是生活

在自然语言与特定的常识所构成的“文化场”之中

的，并因此天然地就是从事“自然语言处理”与“常
识表征”的生物学机器。 与之相比，那些试图仅仅

从网络轨迹出发进行数据分析，而忽略所有这些重

要事项的大数据鉴谣技术，却注定因为对于人性本

质的忽略，而永远无法像人类那样思考。

注释

①本文所说的“认识论”乃是指现代分析哲学语境中的以“证成”

（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与“知识”的本质为核心考量的研究分支，而与近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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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的认识论没有直接的关联。 ②《网络谣言》，百度百科，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ｋｅ．ｂａｉｄｕ．ｃｏｍ ／ ｉｔｅｍ ／ ％Ｅ７％ＢＤ％９１％Ｅ７％ＢＢ％９Ｃ％Ｅ８％Ｂ０％Ａ３％
Ｅ８％Ａ８％８０ ／ ２４２５８１６？ ｆｒ ＝ ａｌａｄｄｉｎ．③“通用人工智能”研究与“人工

智能”研究的区别是：前者将致力于设计一台能够通用于各种应用

领域的智能机器，而后者则只致力于设计只能应用于特定领域的智

能机器。 ④滕婕、夏志杰、罗梦莹、王筱莉：《基于Ｍｕｌｔｉ－Ａｇｅｎｔ 的网络

谣言传播事件中信息主体信任识别研究》，《情报杂志》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 ⑤Ｊｕｄｅａ Ｐｅａｒｌ． 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ｓ，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⑥相关文献参

见：Ｄｕｃａｎ Ｐｒｉｔｃｈａｒ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０９；
Ｄｕｃａｎ Ｐｒｉｔｃｈａｒｄ． Ｓａｆｅｔｙ－ｂａｓｅｄ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 Ｗｈｉｔｈｅｒ Ｎｏ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９， Ｖｏｌ． ３４， ｐｐ．３３－４５． 正文中所给出的定

义，根据汉语学术界的阅读习惯，做了适当简化。 ⑦该案例的原始版

本见于：Ａｌｖｉｎ Ｇｏｌｄｍａｎ．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ｅｐｔｕ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１９７６， Ｖｏｌ．７３， ｐｐ．７７１－７９１．⑧“８８ 号谷仓”只是为

了讨论方便而采用的一个名字。 取别的名字也不会影响讨论的结

果。 ⑨这个隐喻的出处是：Ｔｉｍｏｔｈｙ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Ｌｉｍ⁃
ｉｔ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ｐ．１２４．⑩Ｄａｖｉｄ Ｌｅｗ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ｌｕｒ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Ｗｏｒｌｄ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１９８６．具体计算过程如下：根

据合取概率的计算公式，Ｐｒ（Ｐ＆Ｐ使真）＝ Ｐｒ（Ｐ ｜ Ｐ使真） ×Ｐｒ（Ｐ使真 ）。 很

显然，既然任何一个命题的使真者都能使得该命题为真，则 Ｐｒ（ Ｐ ｜
Ｐ使真）＝ １。 这样一来，我们就得出：Ｐｒ（Ｐ＆Ｐ使真 ）＝ Ｐｒ（Ｐ使真 ）。 由于

任何的概率估值都是在特定背景知识下进行的，因此，去计算 Ｐｒ
（Ｐ使真），也就等于去计算 Ｐｒ（Ｐ使真 ｜ 背）。 读者可能会问：为何在

这里要强调“目标信念的使真者的概率”，而不干脆就是“目标信念

的概率”呢？ 难道“桌上有水”这一信念的“使真者”，不就是“桌上

有水”这一事实吗？ 对此，笔者的回应是：使得“桌上有水”这一信念

成真的当然不是这个信念本身，而是与这个信念不同，却在内容上与

之彼此符合的一个具体事态，如“张三的桌子上的确放着一杯水”。
后者当然包含了比前者更多的信息。 由此，在特定的背景知识中评

估一个使真者的概率，自然会因为使真者自身的具体性而更容易调

取评估者的相关记忆。 当然，会有不少信念的表面结构并不是“Ａ
是 Ｂ”。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系统会将这些信念先“翻译”为“Ａ
是 Ｂ”的结构。 比如，它会将“某病毒杀死了很多的民众”翻译为“某
病毒是很多的民众的死因”。 该案例原始出处：Ｆｒｅｄ Ｄｒｅｔｓｋｅ． Ｅｐｉ⁃
ｓｔｅｍｉｃ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１９７０， Ｖｏｌ． ６７， ｐｐ．１００７－１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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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ｕｍｏｒｓ ａｎｄ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Ｓａｆｅｔｙ
—Ａ Ｒｏｕｔｅ－Ｍａｐ ｆｏｒ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ａ Ｎｏｎ－Ｂｉｇ－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ｄ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Ｒｕｍｏｒ－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Ｘｕ Ｙｉｎｇｊ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ｂｅｉｎｇ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ｕｍｏｒｓ＂ ， ｎａｍｅ⁃

ｌｙ， ＂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ｄｏｅｓｎ′ｔ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ｔｙ＂ ， ｃａｎ ｂｅ ｒｅｐｌａ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ｕｎ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ｍａｋ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ｂｅｌｉｅｆ＂ ，
ｗｈｉｃｈ ｌｉｔｅｒａｌｌｙ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ｖｅｒｙ ｅａｓ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ｍａｋ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ｂｅｌｉｅｆ ｔｏ ｂｅ ｆａｌｓｅ．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
ｕｎ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ｍａｋｅｒ ｏｆ ａ ｔａｒｇｅｔ ｂｅｌｉｅｆ，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ｂｌｕｅｐｒｉｎｔ ｏｆ ａｎ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Ｒｕｍｏｒ－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ＲＩＳ）， ｉｓ ｅｘｅｃｕ⁃
ｔｅｄ ｂｙ ｖｉｒｔ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ｐｒｏｐｅｒ ｖａｌ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ｍａｋ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ｂｅｌｉｅｆ （ｗｉｔｈ ｒｅｇａｒｄ ｔｏ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ｇｏｉｎｇ ｔｙｐｅ ｏｆ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ｉｎ ｔｕｒｎ ｉｍｂｕ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ｈｕｍａｎ ｕｓｅｒ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ｒｅｄ ｔｙｐｅ ｏｆ ＡＲＩＳ ｉｓ ｂｙ ｎａｔｕｒｅ ｎｏ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ｂｉｇ－ｄａｔ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ｙｒａｎｎｙ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ｕｌｄ ｅａｓｉｌｙ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ｖｏｉｃｅ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Ｍｏ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ｍｙ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ａ ＂ ｓａｆｅｔｙ＂ －ｎｏ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ＡＲＩＳ ｉｓ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ｄ ｂｙ ａｎ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ｔｏ ｃｏｍｂｉｎｅ
ｔｈｅ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ｂｏｔｈ ｆｒｏｍ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ＧＩ）－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ｃｈ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ｃｈ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ｕｓ ｔｏ ｒｅ－ｃｈｅｃｋ ｔｈｅ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ｍ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ｕｍｏｒ；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ＧＩ）；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ｓａｆｅｔｙ；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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